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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告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由于工作人员疏

忽

，

披露

“

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

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时没有统计投资者信

用账户数量

，

现予以更正如下

：

原披露内容如下

：

持股

５％

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有

的普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

总厂

国有法人

６０．００％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０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顾力权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８３８

，

８００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孙国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１

，

８３４

，

０２０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广发银

行

－

中欧盛世

－

优利

２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９％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

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３５％ ９９９

，

９２０ ９９９

，

９２０ ９９９

，

９２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建信信息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１％ ６０５

，

３０３ ６０５

，

３０３ ６０５

，

３０３

邓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５１

，

０９８ ５５１

，

０９８ ５５１

，

０９８

刘茜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５０

，

０７７ ５５０

，

０７７ ５５０

，

０７７

常琦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１０

，

１０２ ５１０

，

１０２ ５１０

，

１０２

刘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见

注

３

）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５％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石油济柴动力总厂，是本公司唯一发

起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交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顾力权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孙国庆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

－

优利

２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

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９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９

，

９２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信息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５

，

３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５

，

３０３

邓明

５５１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１

，

０９８

刘茜

５５０

，

０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０

，

０７７

常琦

５１０

，

１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０

，

１０２

刘杰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

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５％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是本公司唯一发

起人单位。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４

）

无

．

更正后披露内容如下

：

持股

５％

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

力总厂

国有法人

６０．００％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０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罗正日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１

，

５２９

，

４３７ １

，

５２９

，

４３７ １

，

５２９

，

４３７

顾力权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８３８

，

８００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孙国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１

，

８３４

，

０２０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广发银

行

－

中欧盛世

－

优利

２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９％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

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５％ ９９９

，

９２０ ９９９

，

９２０ ９９９

，

９２０

张 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８４０

，

９１２ ８４０

，

９１２ ８４０

，

９１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建信信息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１％ ６０５

，

３０３ ６０５

，

３０３ ６０５

，

３０３

邓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５１

，

０９８ ５５１

，

０９８ ５５１

，

０９８

刘茜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５０

，

０７７ ５５０

，

０７７ ５５０

，

０７７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见

注

３

）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５％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石油济柴动力总厂，是本公司唯一发

起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交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罗正日

１

，

５２９

，

４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２９

，

４３７

顾力权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孙国庆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

－

优利

２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９９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９

，

９２０

张 华

８４０

，

９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０

，

９１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信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５

，

３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５

，

３０３

邓明

５５１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１

，

０９８

刘茜

５５０

，

０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０

，

０７７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５％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是本公司唯

一发起人单位。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参见注

４

）

上述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信用账

户持股数量分别为：罗正日，

１

，

４９８

，

５３７

股，张华，

８４０

，

９１２

股。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之外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17� � � � �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2015-023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

１

、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

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石油济柴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明怀 余良刚、王云岗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２３２６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３５３

、

８７４２２７５１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１７７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１７７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ｍｉｎｇｈｕａｉ＠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ｙｌｇｊｃ＠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ｗａｎｇｙｕｎｇａｎｇ＠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２

、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６０９

，

８２２

，

１４４．６２ ４８１

，

３４３

，

７５３．２０ ２６．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

，

０３３

，

８３４．４６ －２８

，

２１３

，

７３３．２６ １２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

，

３６４

，

４９３．３３ －３９

，

４１８

，

９３５．０６ ９４．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６

，

４８５

，

４３１．１８ －１６１

，

３１４

，

６５１．２４ ４６．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１０ １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１０ １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０％ －４．０５％ ５．０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２

，

２４５

，

３１０

，

１４４．９２ ２

，

２０４

，

８３４

，

５０９．８３ １．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６０５

，

７９０

，

８３８．１１ ５９８

，

９９５

，

４８８．１２ １．１３％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

，

８８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国有法人

６０．００％ １７２

，

５２３

，

５２０

罗正日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１

，

５２９

，

４３７

顾力权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１

，

４５７

，

８００

孙国庆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

－

优

利

２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９％ １

，

１３１

，

００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国

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５％ ９９９

，

９２０

张 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８４０

，

９１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信息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１％ ６０５

，

３０３

邓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５１

，

０９８

刘茜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５０

，

０７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５％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石油济柴动力总

厂，是本公司唯一发起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交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

其信用账户持股数量分别为：罗正日，

１

，

４９８

，

５３７

股，张华，

８４０

，

９１２

股。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３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受宏观经济及石油价格连续下跌的影响

，

产品需求不旺

，

千方百计抓

订单

、

促销售是当前公司的重要工作

。

报告期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９

亿元

，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２６．６９％

；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０３

万元

，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３

，

４２４

万元

。

报告期主要通过加强

自身管理等多种因素

，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增加

，

增强盈利能力

，

实现半年度盈利

。

下半年

，

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

，

努力扩展市场

，

增加订单

，

提高产品收入和盈利能

力

，

扭转当前经营极其被动的局面

。

通过进一步加强营销管理

，

加速现有产品优化力

度

，

盘活呆滞

、

低效资产

，

优化内部考核模式等多种方式增加效益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

吴根柱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 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5-040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9

月

17

日

、

2014

年

1

月

7

日

、

2014

年

3

月

14

日

、

2015

年

1

月

16

日

、

2015

年

3

月

16

日及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公司分别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应

诉通知书

》

等相关法律文书

，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共

2749

人以

"

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

为由对本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

、

2014

年

1

月

8

日

、

2014

年

3

月

15

日

、

2015

年

1

月

17

日

、

2015

年

3

月

17

日及

2015

年

5

月

23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

2015

年

8

月

31

日

，

本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上述案件中

290

件案件的

《

民事判决书

》（

包括

（

2013

）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

10

号

1

、（

2013

）

穗中法金

民初字第

11

号

1

、（

2013

）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

198

号

1

、（

2013

）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

629

号

1

、（

2013

）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

1099

号

1

），

判决结果如下

：

一

、

被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上述

290

件案件中的各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

佣金

、

印花税

、

利息共计人民币

25,

585,487

元及港币

2,229,849

元

。

二

、

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一审案件受理费

909,953

元

，

由被告负担

419,749

元

。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涉及的损失将对本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利润构成重大

影响

。

特此公告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 � � � �公告编号:2015-081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分配比例

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审批情况

１．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公司董事会提出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为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拟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

；

拟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６９

，

８７２

，

０４０

股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

合计转增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６０

股

。

公司

《

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的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上述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比例调整说明

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

，

公司决

定终止正在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回购注销

１７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尚未

解锁限制性股票

４４４．４１４

万股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回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４６９

，

８７２

，

０４０

股变更为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

。

基于上述变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

修订

）》

相关规定

，

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

，

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

、

股权激

励行权

、

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动的

，

应当按照

“

现金分红总额

、

送红股总额

、

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

”

的原则

，

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新总股

本计算的分配比例

。

据此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的分配比例按公司

最新总股本相应调整

，

即在保持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不超过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６０

股的前提下

，

按照现有公司总股本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１４３２２７

股

，

合计转增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３４

股

。

本次转增完成后

，

公司总股

本由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变更为

１

，

１７０

，

２３５

，

９３４

股

。

特此公告

。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1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 � �公告编号:2015-082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１．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二

、

权益分派方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

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１４３２２７

股

，

合计转增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３４

股

。

２．

分配比例调整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

分配方案为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６９

，

８７２

，

０４０

股为基数

，

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

合计转增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６０

股

。

鉴于

，

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

，

公

司决定终止正在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回购注销

１７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

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４４４．４１４

万股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完成了上述回

购股票的注销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

４６９

，

８７２

，

０４０

股变更为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

。

基

于上述变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相关规定

，

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

，

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

、

股权激励行

权

、

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动的

，

应当按照

“

现金分红总额

、

送红股总额

、

转增

股本总额固定不变

”

的原则

，

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

算的分配比例

。

据此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的分配比例按公司最新

总股本相应调整

，

即在保持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不超过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６０

股的前提下

，

按照现有公司总股本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５．１４３２２７

股

，

合计转增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３４

股

。

本次转增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股变更为

１

，

１７０

，

２３５

，

９３４

股

。

三

、

股权登记日及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四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

次转股总数一致

。

六

、

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七

、

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

３００

，

０１０

，

６８９ ６４．４５９％ ４５４

，

３１２

，

９９７ ７５４

，

３２３

，

６８６ ６４．４５９％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４５７％ ４５４

，

２９６

，

８１０ ７５４

，

２９６

，

８１０ ６４．４５７％

高管锁定股

１０

，

６８９ ０．００２％ １６

，

１８７ ２６

，

８７６ ０．０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５

，

４１７

，

２１１ ３５．５４１％ ２５０

，

４９５

，

０３８ ４１５

，

９１２

，

２４９ ３５．５４１％

三、总股本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７０４

，

８０８

，

０３４ １

，

１７０

，

２３５

，

９３４ １００．００％

注

：

上表数据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

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的具体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结构表为准

。

八

、

本次实施转股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１７０

，

２３５

，

９３４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０６３

元

。

九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昆明市东风西路

１

号昆百大

Ｃ

座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

解萍

、

黄莉

咨询电话

：

０８７１－６５６２６６８８

传真电话

：

０８７１－６５６２６６８８

。

特此公告

。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560� �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 � �公告编号:2015-083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到唐毅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

因个人原因

，

唐毅蓉女士申

请辞去公司执行总裁及其他相关职务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

规定

，

唐毅蓉女士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该辞职生效后

，

唐毅蓉女士

不再担任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

运作

。

董事会对唐毅蓉女士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

特此公告

。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5-048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拟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2,100

万股股份进

行协议转让

，

截止目前

，

尚未与股权受让方签订正式合同

，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本公司将及时关注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

并及时发布公告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部集团

"

）

拟

转让其所持我公司部分股份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代码

：

000023

，

简称

：

深天

地

A

）

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

并发布了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2015

年

8

月

25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8

月

18

日

、

8

月

25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

2015

年

9

月

1

日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东部集团通知

，

东部集团拟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

2,10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3 %

。

本次转让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

截止目前

，

东部集团有关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正在进行中

，

尚未与股权受让

方签订正式合同

，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 �公告编号：2015-049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停牌事由及工作安排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简称

：

深天地

A

，

代码

：

000023

）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

起开始停牌

。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

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

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

恢复交易

，

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

过

3

个月

；

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

，

公

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二

、

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

审议程序

，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

公

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

三

、

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四

、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4

债券代码：112074� � � � � �债券简称：12 华茂债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十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5

月

7

日早

间接控股股东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函件通知

，

该公司拟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

重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简称

：

华茂股份

、

代码

：

000850

）

自

2015

年

5

月

7

日

（

星期四

）

开市起停牌

。

2015

年

5

月

28

日

，

公司披露了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6

），

确认上述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

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04

日

、

6

月

11

日

、

6

月

18

日

、

6

月

26

日

、

7

月

03

日

、

7

月

10

日

、

7

月

17

日

、

7

月

24

日

、

7

月

31

日

、

8

月

07

日

、

8

月

14

日

、

8

月

21

日

、

8

月

25

日披露了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8

）、《

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二

）》（

公告编号

：

2015-039

）、《

安

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三

）》（

公告编号

：

2015-040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1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

四

）》（

公告编号

：

2015-043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五

）》（

公告编号

：

2015-044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六

）》（

公告编号

：

2015-046

）《

安徽华

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七

）》（

公告编号

：

2015-

047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八

）》（

公

告编号

：

2015-049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

（

九

）》（

公告编号

：

2015-050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十

）》（

公告编号

：

2015-051

）、《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十一

）》（

公告编号

：

2015-052

）、《

安徽华茂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

053

）。

公司

、

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

行了大量的沟通

、

反复论证

，

就主要交易条款内容达成原则共识

，

相关细节尚需

与相关方进行进一步沟通及确定

。

聘请的财务顾问

、

审计机构

、

评估机构

、

法律

顾问等中介机构即将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审计

、

评估

、

法律等尽职调查工作

，

并对

相关申报文件进行相应的制作

，

各项工作正积极推动

。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

公司债券

（

债券简称

：

12

华茂债

，

债券代码

：

112074

）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正

常交易

，

不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

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5-34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

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21

）。

后续工作中

，

公司严格按照

《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

--

重大资产重

组

》

的要求

，

每

5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一次进展公告

（

详情请见公司在上述媒体披露的相

关公告

）。

截至本公告日

，

相关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中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

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

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是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812�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5-35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解冻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裕文化

"

）

持有本

公司股份

74,324,57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1%

，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日前

，

接万裕文化通知

，

根据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

执行裁定书

》【（

2008

）

西

执证字第

49-2

号

】

裁定

：

解除对万裕文化持有的本公司

13,000,000

股权的冻

结

，

剩余

3,000,000

股权继续冻结

（

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14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

）。

同时

，

万裕文化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00,000

股质押

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日终止

。

截止本公告日

，

万裕文化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324,572

股中的

59,000,000

股被质押

，

占公司总股本

447,375,651

股的

13.19%

；

3,000,000

股被

司法冻结

，

占公司总股本

447,375,651

股的

0.67%

。

特此公告

。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 � �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 � � � �公告编号：2015-034

债券代码：112238� � � �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的补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第八届董事

会

2015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2

）。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事后审核意见

，

现将上述公告补充如下

：

原文

：

经认真审议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并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如下

：

公司董事会和董事保证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补充后

：

经认真审议

，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以

8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

2015

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并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如下

：

公司董事会和董

事保证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二

、

以

8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

西安泊公馆项目

A

组团投资后评价报告

》。

通过对该项目概况

、

决策情况

、

管理指标等方面的分

析和评价

，

董事会认为

：

该项目在立项

、

可行性研究

、

项目评审和决策执行等方

面均履行了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

，

决策过程合法

、

合规

；

振业泊公馆项目收入比

预期目标高

，

项目投资控制达成预控目标

，

项目总体收益符合预期

，

项目运营成

功

。

三

、

以

8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深圳

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一

）

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国资委关于国企薪酬管理的相关

规定

，

确保工资结构

、

薪酬级差基本科学合理

，

控高提低

、

适当向一线

、

基层和关

键岗位员工倾斜的原则

，

区分不同层级对现行员工职位薪酬进行适当调整

，

董

事会修订了原薪酬管理制度附件

1

《

月职位薪酬档次表

》

对应内容

。

（

二

）

根据集团关于地区公司管控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对原薪酬管理制度附

件

６

《

各地区公司地区系数确定办法

》

第

4

款对应内容的表述进行调整

。

（

三

）

修改了薪酬管理制度实施的起始时间

。

此次薪酬制度的调整仅涉及普通员工

，

不涉及公司董监高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 � � � � � � �编号:临 2015-088

证券代码:� 1766(H股)� � �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车

(香港)有限公司可能认购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就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

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南车

（

香港

）

有限公司

(CSR (Hong Kong) Co. Limited)

（

"

南车香港

"

）

有条件同意认购中国置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

China Properties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

"

中国置业投资

"

）

可能发行的新

股

（

"

可能认购交易

"

），

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发布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车香港公司可能认购交易的公告

》（

临

2015-076

）。

南车香港已书面通知中国置业投资

，

由于双方签署的认购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

未得到满足

，

因此

，

根据该认购协议

，

南车香港没有义务继续进行可能认购交易

，

且认

购协议的主要交易条款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

特此公告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 � �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 � �编号:临 2015-089

证券代码:� � 1766(H股)� � �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

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主要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

团公司确认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公司该等股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A

股股票在

2015

年

8

月

27

日

、

2015

年

8

月

28

日和

2015

年

8

月

3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20%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经公司自查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

2

、

经向公司持股

5%

以上的主要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

集团公司函证确认

，

公司该等股东除正在进行的且已披露的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中国

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合并事项外

，

不存在关于你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公司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

露的

、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